
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 

 
 

通过日期 联合国大会 2016 年 9 月 21 日第 71/3 号决议通过 
 

大会， 
回顾顾其 2015 年 12 月 17 日第 70/183 号决议和 2016 年 7 月 25 日第 70/297 号决议，

其中决定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举行一次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 
 
  通过 2016 年 9 月 21 日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核准的以下政治宣言： 
 
大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 
 
  我们，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国家和政府代表，根据大会关于决定在 2016 年举

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的 2015 年 12 月 17 日第 70/183 号决议，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1. 重申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协作制定的、后经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

行动计划 1 及其五个总括战略目标是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的蓝图； 
 
  2. 又重申《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 为确保健康生活提供了一个框架，并回顾防治

疟疾、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肝炎、埃博拉病毒病与其他传染病和流行病的承诺，包

括解决日益严重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和防治尤其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被忽视疾病，同时

重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对防治这些疾病和其他疾病的公共卫生对策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并对卫生和发展领域的成就和《2030 年议程》的实现构成挑战； 
 
  3. 承认细菌性、病毒性、寄生性和真菌性微生物对之前有效治疗感染的抗微生物药物

产生耐药性，其主要原因是：公共卫生、动物、食品、农业和水产养殖等部门不当使用抗微

生物药物；无法获得卫生保健服务，包括无法利用诊断和实验室能力；土壤、作物和水中的

抗微生物药物残留。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更大范畴内，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不同于对其

他药品、包括对治疗结核病的药品产生耐药性，这是最严重和最紧迫的全球风险，需要在国

际、国家和区域各级予以更大关注和增强一致性； 
 
  4. 又承认由于对抗微生物药物产生耐药性，20 世纪取得的许多成就受到严重挑战，特

别是在通过社会和经济发展降低传染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获得医疗保健服务以及优质、安

全、有效且负担得起的药品，个人卫生、安全饮水和环境卫生，在社区和卫生保健场所预防

疾病(包括免疫接种)，营养和健康食物，人类医学和兽医学的进步，采用新的抗微生物药物

和其他药物等方面的成就； 
 
  5. 确认上述成就现在受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严重挑战，这些成就包括：建立适应

力强的卫生系统和逐步实现全民健保目标；为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结核病和疟疾以及社

区和卫生保健场所发生的感染提供治疗办法；在社区和卫生保健场所预防和控制感染方面取



得成果；农业和畜牧业进步有助于确保保持粮食质量；兽医学提供了传染病防治办法； 
 
  6. 又确认由于对抗微生物药物的耐药性，对最易于受到危及生命的严重感染的人，特

别是产妇、新生儿、某些慢性疾病患者或接受化疗或手术者提供的备选保护办法有所减少； 
 
  7. 关切地注意到，实现享有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以及让数百万计人民

获得医疗保健服务以及优质、安全、有效且负担得起的抗微生物药物、食物、清洁用水和健

康环境，依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8. 又关切地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因无法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和抗微生物药物而

造成的死亡人数高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致死人数，但如不制定行之有效的一体化卫生办

法并采取其他多部门合作和行动，非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预计将在全世界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对社会、经济和全球公共卫生造成巨大影响； 
 
  9. 确认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的关键在于：预防和控制人类感染和动物感染，

包括免疫接种、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监测和监督、环境卫生、安全和清洁用水以及健康的环

境；投资建立能够提供全民健康保障的强大医疗卫生系统；促进在可能情况下根据诊断测试

获得优质、安全、有效且负担得起的已有和新的抗微生物药物；持续研究和开发新的抗微生

物药物和替代药物、快速诊断检测、疫苗和其他重要技术、干预措施和疗法；推广可负担得

起并可以获得的医疗卫生服务；解决研究和开发投资不足问题，包括奖励创新和改善公共健

康成果，特别是在抗生素领域； 
 
  10. 又确认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的总体原则是，在“一体化卫生”办法框架内

增进和保护人类健康，强调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相互关联，需要采取一致、全面和综合的

多部门行动，并在这方面： 
 
  (a) 确认有效的抗微生物药物及其谨慎使用是一种全球公益，若要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性问题，就必须使人们能够利用有效和适应力强的卫生系统，在必要时获得优质、安全、

有效且负担得起的抗微生物药物和其他技术，以及拥有健康的食品和环境； 
 
  (b) 着重指出，为更好地了解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支持对优质、安全、有效且负担得

起的抗微生物药物，特别是新抗生素和替代疗法、疫苗和诊断手段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开展

基础和应用创新研究和开发，包括酌情在微生物学、流行病学、传统医药和草药以及社会科

学和行为科学等领域开展研究和开发； 
 
  (c) 又着重指出，所有研究和开发努力都应由需求驱动、以证据为基础并遵循可负担、

有实效和高效率、公平等原则，并应被视为一项共同责任。在这方面，我们承认必须把抗微

生物药物耐药性研究和开发的投资费用与价格和销售量脱钩，以促进公平获得负担得起的新

药、诊断工具、疫苗以及研究和开发所带来的其他成果，欢迎创新、研究和开发模式为抗微

生物药物耐药性所构成的挑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包括促进研究和开发投资的模式；包括

各国政府、业界、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在内的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应继续设法支持创新模式，

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所构成的一系列独特挑战，包括在促进获得负担得起的药物同时，

必须适当合理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d) 还着重指出，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

划，3 把有能力负担和获取已有和新的抗微生物药物、疫苗和诊断办法作为一个全球优先事

项，还应顾及所有国家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国际商定的后续进程； 
 
  (e) 改进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以及抗微生物药物使用的监测和监督，以指导决策，并

与工业、农业和水产养殖业、地方当局和医院等利益攸关方合作，减少土壤、作物和水中的

抗微生物药物残留； 
 
  (f) 在控制和预防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方面，加强能力建设、按照共同商定条件进行的

技术转让及技术援助与合作，以及在支持制定和执行国家行动计划(包括监督和监测)、强化

卫生系统以及研究和监管能力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和供资，同时又不损害健康，特别是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健康，也不对获得保健服务造成障碍； 
 
  (g) 承认提高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及其一切所涉问题的认识和了解，需要分享良好做

法和研究成果，与媒体、国家行为体和多部门行为体合作，并对各部门的这些活动提供足够

资金； 
 
  11. 认识到应在各级考虑到各国的条件和优先事项，还应让相关政府部门参与制定和实

施多部门国家行动计划、政策、条例和区域举措，同时考虑到国情、立法和司法责任； 
 
  12. 因此，我们承诺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开展工作，以便： 
 
  (a)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 2015 年 5 月 26 日第 68.7 号决议，并按照一体化卫生办法和抗微

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包括其五个总括战略目标，制定多部门国家行动计划、方案

和政策倡议，以期通过采取国家措施加强对人类和动物慎用抗生素。为了支持实施这些计划，

需要在评估资源需求方面开展国家和国际协作，并为共同研究、实验室和监管能力以及专业

教育和培训提供持续的技术和财政投资，以便保护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福祉与环境； 
 
  (b) 通过国家、双边和多边渠道调动充足、可预测、长期和持续的资金、人力和财政资

源及投资，以此支持制订和执行国家行动计划，支持研究和开发已有和新的抗微生物药物、

诊断办法和疫苗及其他技术，并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具体方式包括根据政府设定的优先事项

和地方需要，与多边开发银行以及传统和自愿创新筹资和投资机制互动协作，同时确保投资

产生公共回报； 
 
  (c) 采取步骤，确保在国家行动计划中列入酌情制定和加强关于供人类和动物使用抗微

生物药物的保存、使用和销售的有效监督、监测和监管框架，根据国情并依照国际承诺加以

实行； 
 
  (d) 发起、增加和持续开展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提高认识和增加了解活动，以便让不

同受众参与并鼓励他们改变行为并促进循证预防、感染控制和卫生方案；以最优方式对人类

和动物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及使用医疗专业人员的适当处方；病人、消费者和公众以及专业人

员积极关注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对医疗卫生、兽医和农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进行专业教育、

培训和认证；酌情考虑采取提高消费者意识的创新办法，同时注意当地的条件和需要； 
 



  (e) 与民间社会、业界、中小型企业、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等相关利益攸关方一道，支持

以多部门“一体化卫生”办法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包括开展以公共健康为驱动力

的能力建设活动、创新型公私伙伴关系、奖励措施和供资举措，以推广优质、安全、有效且

负担得起的新药物和新疫苗(特别是抗生素)、抗微生物治疗的其他替代疗法和药物以及其他

混合疗法、疫苗和诊断检验； 
 
  13. 促请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一道，按照卫生大

会第 68.7 号决议的要求，完成制定一个全球发展和管理框架，以便在保护现有抗微生物药

物的同时，支持开发、控制、分配和适当使用新的抗微生物药物、诊断工具、疫苗和其他干

预手段，以可负担方式推广现有和新的抗微生物药物和诊断工具，同时考虑到所有国家的需

要并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保持一致， 
 
  14. 促请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区域和多边开发

银行(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和相关多部门利益

攸关方酌情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支持制定和执行国家行动计划及针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问题的活动； 
 
  15. 请秘书长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协商，设立

一个特设机构间协调小组，由秘书长办公厅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主持，并必要时借助于相关

利益攸关方的专家，对需要采取的办法提供实际指导，确保采取持续有效的全球行动，解决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又请秘书长考虑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在大会第

七十三届会议前提出一份报告，说明本宣言执行情况、进一步动态以及特设机构间协调小组

提出的建议，包括改进协调的备选办法，供会员国审议。 
 
2016 年 10 月 5 日 
 
第 24 次全体会议 
 
注： 
  1 世界卫生组织，WHA68/2015/REC/1 号文件，附件 3。 
  2  第 70/1 号决议。 
  3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2/2009/REC/1 号文件，第 62.16 号决议。 
  4  见世界卫生组织，WHA68/2015/REC/1 号文件。 
 
 


